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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傷害案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明異議，乃是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

行之指揮為不當，得向法院尋求救濟，準此，受刑人聲明異

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亦即受刑人就刑之

執行或其方法，認檢察官之指揮不當者，始得向諭知該裁判

之法院聲明異議，資以救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305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甲○○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5

56號審理後，認其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而判處拘役

40日，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確定，其後移送執行，由臺灣嘉

義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執字第4026號分案執行，此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㈡因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究竟係認檢察官之何執行

之指揮違法或不當，並未明確記載，經電詢聲明異議人後，

其表示「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通知我，上次開庭時，上面坐

著的法官就跟我說沒事，不用再來了，但現在卻又收到通

知。」、「是對方他們都不用給我錢，錢都繳罰款給國家就

沒事。」、「說要去體檢，說給我選擇去關或是做勞動，說

要我10月20日或21日去報到。」、「可是他們沒有賠我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我還要去關或者做勞動，況且我也才剛收到判決，我有意

見。」等語，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堪認聲明異議人

應是對於其本案遭判刑之判決及對於本案移送執行後檢察署

所發執行通知有不滿或疑義。然經審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而聲明異議人所犯者乃係該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

故應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

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並應加重其刑，

且上開加重情事是屬「刑法分則加重」，上開法定刑有期徒

刑部分加重之結果已非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所稱「「最重本

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得易科罰金，故

聲明異議人所受上述刑之宣告縱然未逾有期徒刑6月，僅得

入監執行或以易服社會勞動方式執行之，另依聲明異議人所

陳，其收受執行通知之內容不過係上開判決確定後，經依法

定期通知聲明異議人到場表示意見（包含對於以何種方式執

行表示意見），尚未對聲明異議人之執行案件有何具體之執

行指揮（例如否准聲明異議人聲請易服社會勞動）。參照刑

事訴訟法第457條規定裁判之執行係由檢察署檢察官指揮

之，上開聲明異議人所指通知不過為判決確定後，檢察署執

行科依法進行之程序，尚難認該通知是檢察官所為之執行之

指揮，或有何違法或不當（尚需待聲明異議人到場陳述意

見，嗣後檢察官為具體執行之指揮處分，始得因認該執行指

揮有違法或不當而聲明異議）。是以，因尚不存在檢察官有

何等具體之執行指揮處分，本件聲明異議難認合法，應予駁

回。

  ㈢至於依聲明異議人另外所陳對於其遭判處罪刑部分不服部

分，並非屬「檢察官執行指揮聲明異議」所得審查之範疇，

倘若案已確定，而有違背法令或事實認定有誤致影響原判決

之認事、用法，僅得依法循非常上訴或再審之途徑以為救

濟，附此敘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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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傷害案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明異議，乃是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得向法院尋求救濟，準此，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亦即受刑人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認檢察官之指揮不當者，始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資以救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3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甲○○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556號審理後，認其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而判處拘役40日，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確定，其後移送執行，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執字第4026號分案執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㈡因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究竟係認檢察官之何執行之指揮違法或不當，並未明確記載，經電詢聲明異議人後，其表示「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通知我，上次開庭時，上面坐著的法官就跟我說沒事，不用再來了，但現在卻又收到通知。」、「是對方他們都不用給我錢，錢都繳罰款給國家就沒事。」、「說要去體檢，說給我選擇去關或是做勞動，說要我10月20日或21日去報到。」、「可是他們沒有賠我錢，我還要去關或者做勞動，況且我也才剛收到判決，我有意見。」等語，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堪認聲明異議人應是對於其本案遭判刑之判決及對於本案移送執行後檢察署所發執行通知有不滿或疑義。然經審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而聲明異議人所犯者乃係該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故應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並應加重其刑，且上開加重情事是屬「刑法分則加重」，上開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加重之結果已非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所稱「「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得易科罰金，故聲明異議人所受上述刑之宣告縱然未逾有期徒刑6月，僅得入監執行或以易服社會勞動方式執行之，另依聲明異議人所陳，其收受執行通知之內容不過係上開判決確定後，經依法定期通知聲明異議人到場表示意見（包含對於以何種方式執行表示意見），尚未對聲明異議人之執行案件有何具體之執行指揮（例如否准聲明異議人聲請易服社會勞動）。參照刑事訴訟法第457條規定裁判之執行係由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上開聲明異議人所指通知不過為判決確定後，檢察署執行科依法進行之程序，尚難認該通知是檢察官所為之執行之指揮，或有何違法或不當（尚需待聲明異議人到場陳述意見，嗣後檢察官為具體執行之指揮處分，始得因認該執行指揮有違法或不當而聲明異議）。是以，因尚不存在檢察官有何等具體之執行指揮處分，本件聲明異議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㈢至於依聲明異議人另外所陳對於其遭判處罪刑部分不服部分，並非屬「檢察官執行指揮聲明異議」所得審查之範疇，倘若案已確定，而有違背法令或事實認定有誤致影響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僅得依法循非常上訴或再審之途徑以為救濟，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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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傷害案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明異議，乃是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
    行之指揮為不當，得向法院尋求救濟，準此，受刑人聲明異
    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亦即受刑人就刑之
    執行或其方法，認檢察官之指揮不當者，始得向諭知該裁判
    之法院聲明異議，資以救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305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甲○○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556
    號審理後，認其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而判處拘役40
    日，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確定，其後移送執行，由臺灣嘉義
    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執字第4026號分案執行，此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㈡因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究竟係認檢察官之何執行
    之指揮違法或不當，並未明確記載，經電詢聲明異議人後，
    其表示「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通知我，上次開庭時，上面坐
    著的法官就跟我說沒事，不用再來了，但現在卻又收到通知
    。」、「是對方他們都不用給我錢，錢都繳罰款給國家就沒
    事。」、「說要去體檢，說給我選擇去關或是做勞動，說要
    我10月20日或21日去報到。」、「可是他們沒有賠我錢，我
    還要去關或者做勞動，況且我也才剛收到判決，我有意見。
    」等語，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堪認聲明異議人應是
    對於其本案遭判刑之判決及對於本案移送執行後檢察署所發
    執行通知有不滿或疑義。然經審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而聲明異議人所犯者乃係該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故應
    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
    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並應加重其刑，且上
    開加重情事是屬「刑法分則加重」，上開法定刑有期徒刑部
    分加重之結果已非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所稱「「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得易科罰金，故聲明異
    議人所受上述刑之宣告縱然未逾有期徒刑6月，僅得入監執
    行或以易服社會勞動方式執行之，另依聲明異議人所陳，其
    收受執行通知之內容不過係上開判決確定後，經依法定期通
    知聲明異議人到場表示意見（包含對於以何種方式執行表示
    意見），尚未對聲明異議人之執行案件有何具體之執行指揮
    （例如否准聲明異議人聲請易服社會勞動）。參照刑事訴訟
    法第457條規定裁判之執行係由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上開
    聲明異議人所指通知不過為判決確定後，檢察署執行科依法
    進行之程序，尚難認該通知是檢察官所為之執行之指揮，或
    有何違法或不當（尚需待聲明異議人到場陳述意見，嗣後檢
    察官為具體執行之指揮處分，始得因認該執行指揮有違法或
    不當而聲明異議）。是以，因尚不存在檢察官有何等具體之
    執行指揮處分，本件聲明異議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㈢至於依聲明異議人另外所陳對於其遭判處罪刑部分不服部分
    ，並非屬「檢察官執行指揮聲明異議」所得審查之範疇，倘
    若案已確定，而有違背法令或事實認定有誤致影響原判決之
    認事、用法，僅得依法循非常上訴或再審之途徑以為救濟，
    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03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受刑人  李宗霖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傷害案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詳如刑事聲明異議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明異議，乃是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得向法院尋求救濟，準此，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亦即受刑人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認檢察官之指揮不當者，始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資以救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3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甲○○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易字第556號審理後，認其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而判處拘役40日，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確定，其後移送執行，由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執字第4026號分案執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㈡因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究竟係認檢察官之何執行之指揮違法或不當，並未明確記載，經電詢聲明異議人後，其表示「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通知我，上次開庭時，上面坐著的法官就跟我說沒事，不用再來了，但現在卻又收到通知。」、「是對方他們都不用給我錢，錢都繳罰款給國家就沒事。」、「說要去體檢，說給我選擇去關或是做勞動，說要我10月20日或21日去報到。」、「可是他們沒有賠我錢，我還要去關或者做勞動，況且我也才剛收到判決，我有意見。」等語，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佐，堪認聲明異議人應是對於其本案遭判刑之判決及對於本案移送執行後檢察署所發執行通知有不滿或疑義。然經審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而聲明異議人所犯者乃係該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之情形，故應論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傷害罪並應加重其刑，且上開加重情事是屬「刑法分則加重」，上開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加重之結果已非屬刑法第41條第1項所稱「「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得易科罰金，故聲明異議人所受上述刑之宣告縱然未逾有期徒刑6月，僅得入監執行或以易服社會勞動方式執行之，另依聲明異議人所陳，其收受執行通知之內容不過係上開判決確定後，經依法定期通知聲明異議人到場表示意見（包含對於以何種方式執行表示意見），尚未對聲明異議人之執行案件有何具體之執行指揮（例如否准聲明異議人聲請易服社會勞動）。參照刑事訴訟法第457條規定裁判之執行係由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上開聲明異議人所指通知不過為判決確定後，檢察署執行科依法進行之程序，尚難認該通知是檢察官所為之執行之指揮，或有何違法或不當（尚需待聲明異議人到場陳述意見，嗣後檢察官為具體執行之指揮處分，始得因認該執行指揮有違法或不當而聲明異議）。是以，因尚不存在檢察官有何等具體之執行指揮處分，本件聲明異議難認合法，應予駁回。
  ㈢至於依聲明異議人另外所陳對於其遭判處罪刑部分不服部分，並非屬「檢察官執行指揮聲明異議」所得審查之範疇，倘若案已確定，而有違背法令或事實認定有誤致影響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僅得依法循非常上訴或再審之途徑以為救濟，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